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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臺北醫學大學運動場館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特訂定「田徑場管理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場地在不影響正常教學、代表隊訓練及師生社團活動下，提供本校教職員工

生(含附屬醫院)、校友及校外人士借使用。 

第三條 開放時間、對象及使用方式： 

一、學期間非假日： 

(一)、06：00-08：00 校內、外個人跑(散)步。 

(二)、08：00-17：00 本校各項活動使用(不對外開放)。 

(三)、17：00-18：30 校內、外個人跑(散)步。 

(四)、18：30-22：00 本校各項活動使用(不對外開放)。 

(五)、其餘時間僅供校內教學及核准活動使用。 

(六)、臨時更改以體育事務處最新公告為準。 

二、學期間假日： 

(一)、06：00-08：00 校內、外個人跑(散)步。 

(二)、17：00-18：00校內、外個人跑(散)步。 

(三)、其餘時間僅供校內申請團體使(借)用(校外團體可申請租用)。 

(四)、臨時更改以體育事務處最新公告為準。 

  三、寒、暑假期間租借時段：星期一至星期日 08：00－22：00， 

      借用時間由體育處另行公告。 

第四條 學期間使用優先順序： 

一、體育正課時間優先使用。 

二、經體育事務處申請核可之活動。 

三、校代表隊訓練。 

四、本校教職員工生團體(含運動性社團及系隊)活動，系隊登記借用規定 

    詳見系隊註冊表。 

五、本校教職員工生個別活動。 

六、校外團體租用(含校友)。 

七、校外人士個別活動使用。(以本校公告對校外個人開放時間為原則) 

上述優先順序如遇學校重要活動或特殊情況，體育事務處得調整之。 

第五條 收費標準： 

一、校內團體：學生以系為單位，教職員工以一級為單位，辦理校內活動，借



用免費。 

二、校外團體： 4小時，12000元。 

三、請至體育事務處提出使(借)用申請。 

 

第六條  使用維護規定： 

一、本場地對外，僅提供個人跑(散)步，非開放時間請勿進入，違者由本校警

衛勸離。 

二、禁止穿著高跟鞋、硬底皮鞋、直排輪冰鞋及遛冰鞋入內。 

三、禁止攜帶寵物及騎乘機車或腳踏車進入球場。 

四、禁止攜帶飲食入內。 

五、禁止攜帶易燃物品入內。 

六、其它注意事項： 

    校、系隊棒球活動： 

      (一)校內個人僅供傳接球練習，禁止打擊。 

      (二)不提供校外使(借)用。 

七、校、系隊壘球活動： 

      (一)班際比賽(限木棒、軟球)。 

      (二)不提供與校外友誼賽及使(借)用。 

       

八、假日團體活動，應事先申請，以便安排工讀人員。 

九、使用器材後，請務必歸回原位。 

十、如發現器材因人為使用而損壞，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 

十一、使用者如發現有器材或場地設施損壞時，請立即通知管理人員。 

十二、使用本場，請注意自身及他人安全，如有不慎發生意外，本校恕不負

責。 

十三、使用本場，如發現有違安全者，本校人員得立即要求暫停該活動。 

第七條  本細則經本校體育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